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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浙江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17 年 8 月 11 日至 9 月 11 日，中央
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浙江省开展了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将督察发现的 11 个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法依规
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成立
由省委书记、省长任组长的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坚决有力抓好问
题整改和责任追究工作。省委书记车
俊、省长袁家军多次就整改问责作出批
示指示，要求对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
认真组织调查核实，逐一厘清责任，严
格依法依纪问责。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监委主任任振鹤对问责工作直接
指挥部署，审定责任追究调查工作方
案，多次专题研究问责工作。为做好案
件的调查和审理，省纪委省监委、省委
组织部牵头成立责任追究调查组，按照

“照单全收、实事求是、依纪依规、终身
追责、分类处置、精准有效”原则，迅速
组织开展调查问责工作。根据查明的
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委、省政府研
究决定，对移交我省 11 个问题所涉及
的 109 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级
干部 19 人，处级干部 61 人，科级干部 29
人 ；给 予 党 纪 政 务 处 分 80 人 ，诫 勉 29
人。现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违规新建燃煤小锅炉问题。2013
年 12月，“全省禁止新建 20蒸吨/小时以
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工作任务明确后，
省经信委、省发展改革委互相推诿，工作
推进不力。2014年以来全省共新建每小
时2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940台，其中每
小时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829台，给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带来一定压力。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发展改
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

蔡刚（时任省经信委副主任，与大量一
段式固定煤气发生炉淘汰不到位问题
合并处理）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省经信
厅企业培育与产业合作处处长胡震涛

（时任省经信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处
处长）政务警告处分。此外，还对负有
责任的 1名处级干部给予诫勉处理。

二、全省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不足，
环境污染隐患突出问题。“十二五”期
间，全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滞后，环境隐患和污染问题突出，
省建设厅作为主管部门，调查研究不够
深入、工作推进不力，履行指导和督促
检查的职责不够有力。嘉兴、金华市政
府及有关县、市部门对推进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工作重视不够，存在不作
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问题。海盐县、
海宁市发生垃圾外运倾倒长江事件，桐
乡市发生垃圾外运到安徽违规填埋事

件。金华市未将一氧化碳等指标列入
考核办法，对相关垃圾焚烧企业废气排
放长期超标问题解决不够有力，市区环
境卫生专项规划编制了四年仍未取得
实质性进展。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建设厅
住房改革与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管建平

（时任省建设厅城市建设管理处处长）
政务警告处分；给予嘉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副局长林海（时任嘉兴市建委党
委委员、园林市政局局长）政务警告处
分；给予海盐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
忠祥（时任海盐县副县长）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海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
建坤（时任海宁市副市长）政务警告处
分；给予海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卜志强政务记过处分；给予金华市建设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俊（时任金华市
建设局党委委员）政务警告处分。此

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4 名厅级干部、1 名
处级干部给予诫勉处理，2 名科级干部
分别给予政务警告处分、诫勉处理。

三、台州海水养殖管控不力，近岸
海域水质下降问题。 2013 年 至 2016
年，台州市无证养殖面积从 21214 公顷
增加到 25893 公顷，超规划海水养殖面
积由 1189 公顷增加到 4429 公顷，违规
养殖面积逐年增加；全市有 298 家围塘
养殖场没有尾水处理设施，面积 8462.9
公顷。上述问题主要集中在温岭、玉
环、三门 3 个县（市）。台州市政府及其
有关县（市）政府、海洋与渔业部门对海
水养殖存在环境隐患重视不够，海水养
殖管控不力影响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台州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施华兴（时
任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浙江头门港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杜
华忠（时任台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支队长）党内警告处分。此外，还对负
有责任的 1 名厅级干部、4 名处级干部
给予诫勉处理，6 名科级干部给予政务
警告处分。

四、温州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问题。温州市政府及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污水
处理能力不足和管网问题突出。列入

“十二五”规划建设项目的主城区2座污
水处理厂扩建工作未能如期完成，主城区
污水管网建设推进不力，生活污水收集处
置不到位，导致部分城市内河污染严重；
乐清、平阳两县（市）飞灰填埋场建设滞
后；乐清、瑞安、文成、泰顺、苍南等 5个县

（市）6处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未达标排放。

下转五版

2017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反馈了督察意
见，并将督察发现的 3 个方面 12 类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移交我省，
要求依纪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于反
馈当日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
反馈问题的整改和问责工作，成立了由
省委书记和省长任双组长的吉林省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提出

“问题没有解决决不放过、违法行为查
处不到位决不放过、问责不到位决不放
过、群众不满意决不放过。”按照省委、
省政府统一部署，省纪委省监委迅速启
动核查问责工作，抽调精干力量 300 余
人，组成 30 个核查问责组，严格按照中
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和移交建议，逐
一查清查透案件事实，科学界定和划分
责任，精准定性量纪，确保实现责任追
究工作政治效果、法纪效果、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按照中央纪委决定和省
委、省政府批准，共问责处理 177 人，其
中 ：厅 局 级 干 部 53 人 ，县 处 级 干 部 93
人，乡科级及以下干部 31 人；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 126 人次，诫勉谈话 53 人次。
现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长白山违规高尔夫球场项目清
理整顿工作弄虚作假问题。2011 年至
2017 年，省发改委在全省高尔夫球场清
理整治工作中，现场检查敷衍塞责、督
促整改不力，并弄虚作假，多次谎报瞒
报长白山两座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运
营情况，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白山市、
抚松县政府未落实省政府清理整治高
尔夫球场部署要求，多次谎报瞒报长白
山两座高尔夫球场擅自恢复建设、违规
运营情况。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委政法
委副书记王兴文（时任抚松县副县长）
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分别给
予白山市副市级干部李平（时任抚松县
委书记），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光（时任抚
松县县长）等 2 人党内严重警告、记大
过处分；分别给予白山市江源区委书记
赵龙涛（时任抚松经济开发区主任）等 3
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抚松县委书
记张铁明（时任抚松县县长）党内警告、
记过处分；分别给予时任省发改委副主
任、巡视员姚素清（退休），长春工业大
学副校长王二辰（时任省发改委社会发
展处处长），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审计处副处长张万钟（时任省发改
委社会发展处副处长），时任白山市发
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金时年，抚松县委
常委、副县长于国祥（时任抚松县发改
局局长、抚松县经济开发区主任）等 8
人党内警告处分；分别对 18 名负有责
任的领导干部诫勉谈话。

二、《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部分条款违反上位法问题。2012
年 3 月，省人大在制定《吉林省城镇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工作中，省水利厅
及有关部门提出增加“放牧、开矿、采
砂”内容，省人大相关部门没有提出反
对意见，致使该条例的相关内容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辉
南县、磐石市制定本地水源地保护规范
性文件存在类似“放水”条款问题，公主
岭市制定水源地保护规范性文件时依
据法规错误，致使部分条款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省水利

厅、省河务局及松原市、前郭县等在水
源地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审批发放采砂
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省水
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海涛（时任省水利厅水政水资源处处
长），时任省河务局局长、省水利水电工
程局局长任东升（退休），省水利水电工
程局中层正职非领导职务傅铭（时任省
河务局局长），时任省河务局副局长范
洪奎（退休），时任公主岭市环保局综合
计划科科长张忠江（退休）等 5 人党内
警告处分；分别给予时任前郭县水利局
副局长李延和，公主岭市双龙镇武装部
部长张楠（时任公主岭市法制办综合科
科长）等 2 人政务记大过处分；分别给
予省河务局副局长李辉（时任省河务局
管理科科长），时任松原市水利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树生，时任松原市水利局
副局长于成富（已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拟与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并案处理），前
郭县人大副主任、总工会主席侯丽君

（时任前郭县水利局局长），前郭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华（时任前郭县水利局
局长），时任前郭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东星，公主岭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程希东（时任公主岭市政府办公室副主
任、法制办公室主任），时任前郭县国土
局工会主席张凤林（退休）等 8 人政务
记过处分；分别给予省水利厅河湖管理
处处长仇旭（时任省河务局副局长、计
财科科长），省水利厅党组成员、省水文
水资源局局长刘志新（时任省水利厅规
划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总工程师），时任
前郭县国土局局长汪延钧等 3 人政务
警告处分；分别对 3 名负有责任的领导
干部诫勉谈话。

三、侵占自然保护区实施土地整理
项目，毁湿毁草等问题。2008 年至 2016
年 10 月，原省国土厅违法审批 29 个土
地开发类项目，共侵占 10 个国家级自
然 保 护 区 、5 个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土 地
26.13 万 亩 ，其 中 核 心 区 面 积 1.96 万
亩。松原市、延边州、敦化市、通榆县国
土局违反规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前郭
县环保局违法审批土地整理项目。原
省林业厅对上述相关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和森林生态旅游的建设、管理、监
督等工作开展不力。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时任松原
市国土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徐炳玉政
务记大过处分；分别给予时任松原市国
土局副局长郝东明，时任前郭县环保局
局长雷雨生，时任敦化市畜牧局局长王
松一，敦化市国土局副局长杨松（时任
敦化市国土局副局长、敦化市土地整理
中心主任）等 4 人政务记过处分；分别
给予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韩
宇光（时任省国土厅副厅长），时任省国
土厅土地开发整理处处长吕海臣（退
休，与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违规审批建设问题合并处理）等 3 人政
务警告处分；对 1 名负有责任的领导干
部诫勉谈话。

四、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违规审批建设问题。2007 年 1 月、2
月和 2009 年 7 月，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先后 3 次违规为珲春
市瑞丰矿业有限公司 30 万吨煤矿建设
项目环评审批工作提供虚假证明，原省
环保厅在该项目评审和验收过程中把
关不严，原省国土厅、珲春市在瑞丰矿
业 有 限 公 司 采 矿 证 核 发 过 程 中 把 关
不严。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时任珲春
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
管理处处长崔圣勋（离职）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分别给予时任珲春东北虎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黄宝山（退
休），延边州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苏庆
良（时任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局长），时任珲春东北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赵洪明（提前
离岗）等 3 人党内警告处分；分别对 4 名
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诫勉谈话。

五、查干湖保护区违规开展旅游活
动，以污染治理名义建设旅游交通设施
问题。2008 年 8 月至 2014 年 12 月，查
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未经
上级部门批准、未取得环评手续的情况
下违规建设 6 个旅游景点。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查干湖渔场以建设污
染拦截整治工程名义，在查干湖保护区
的实验区内违规建设公路 1800 米及桥
梁 300 米并通车；2015 年 12 月，松原市
环保局对该工程违规进行环评备案，保
护 区 管 理 局 对 该 工 程 违 规 行 为 监 管
不力。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查干湖旅
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渔场场
长，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
务负责人、局长闫来锁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分别给予时任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姜振（退休），松原城市发
展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焦洪
学（时任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局长、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松原市环保局调研
员屠长青（时任松原市环保局副局长）
等 3人党内警告处分。

六、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问题。2013 年至 2017 年，辽源市、四平
市、公主岭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不力，辽河污染防治工作重部
署、轻落实，市直有关部门履行职责不
到位，执行水污染防治方面政策法律法
规不力，导致辽河流域水质恶化严重。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省政
府副秘书长张凯明（时任四平市副市
长），辽源市委老干部局调研员谭海（时
任辽源市副市长），四平市政协办公室
调研员杨洪波（时任公主岭市市长）、四
平市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正处
级干部张志勇（时任双辽市市长）等 5
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吴宏韬（时任辽源
市副市长），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辽源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凤林（时任辽源市龙山区区长），辽
源市工信局局长李晓东（时任辽源市西
安区区长），四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双辽市委书记侯川（时任四平市铁西区
区长），梨树县委副书记、县长郭志勇

（时任四平市铁东区区长），四平市政协
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副调研员陈志涛

（时任梨树县委副书记、县长），时任双
辽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忠源等 17 人党
内警告处分；分别对 10 名负有责任的
领导干部诫勉谈话。

七、伊通河、饮马河水环境质量持
续恶化问题。2014 年至 2017 年，长春
市政府及住建部门对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推进缓慢，配套管网工程建设严重滞
后，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入河排污
口监管不力，长春长江路开发区、长春
绿园经济开发区未建成污水集中处理
设 施 ，大 量 工 业 污 水 排 入 伊 通 河 、饮
马河。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时任长春
市副市长孙亚明（退休）党内警告处分；
分别给予时任长春市市政设施维护管
理中心主任金辉，长春市城建委副主任
周洪亮（时任长春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等 2 人 政 务 记 过 处
分；分别给予长春市政协副主席孙英利

（时任长春市绿园区委书记），长春市科
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席孙彦鹏（时
任长春长江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长春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副
主任王宪奎（时任长春市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管理中心前期部部长），农安县环
保局环评科科长周岩（时任农安县环境
监察大队队长），时任榆树市环保局环
境监察大队队长崔玉东，时任德惠市环
保局环境监察大队队长孙斌等 6 人政
务警告处分；分别对 4 名负有责任的领
导干部诫勉谈话。

八、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违
规问题突出。

1.长春市双阳区政府、原九台市政
府及净月开发区管委会、莲花山开发区
管委会对石头口门水库、新立城水库水
源保护区保护重视不够，对违法违规企
业、餐饮旅游项目和规模化养殖场长期
清理不到位，长春市林业局、原九台市
环保局、原九台市国土局在保护区内违
规审批项目、换发采砂采矿许可证，水
源准保护区双阳区存在生活污水直排
问题。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长春
市九台区委副书记于海山（时任九台市
委常委、副市长），时任双阳区委常委、
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王辅（退休，
已对其采取留置措施，拟与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并案处理），时任长春市环保局
双阳分局局长岳怀昆（退休），时任双阳
区环境监察大队队长李吉辉，时任长春
市环保局净月开发区分局局长侯连有

（退休）等 5 人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
长春市九台区环境监察大队队长丛军
日政务记过处分；分别给予长春市环保
局九台分局副局长李英武（时任九台市
环保局副局长），长春市环保局净月开
发区分局副局长包清华（时任长春净月
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环保局副局长兼环
境监察大队队长），净月开发区农业水
利局局长林岩（时任净月开发区新湖镇
党委书记、镇长），长春市园林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向阳（时任长春市林业局
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长春市林业局
森林资源管理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
长、科技产业处处长、行政审批办公室
主任侯希刚（时任长春市林业局行政审
批办公室主任）等 6 人政务警告处分；
分别对 5 名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诫勉
谈话。

2.吉林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违规审批建设旅
游休闲设施，对推进解决饮用水安全问
题的第六供水厂和水源管线工程重视
不够、推进不力，存在慢作为问题。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住建厅
副厅长魏连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时任
吉林市副市长，已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拟与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并案处理）；给
予时任吉林市副市长崔振吉党内警告
处分（已对其采取留置措施，拟与其他
违纪违法问题并案处理）；分别给予吉
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莉（时任吉
林市副市长），时任吉林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副局长高洪宇，时任吉林市城
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商明国，时任吉林市市政公用局副局
长何冶，时任吉林市水务集团总经理孙
大军，时任吉林市环境监察支队队长闫
福贵，吉林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处长
赵刚（时任吉林省河道管理处处长）等 7
人政务警告处分；分别对 2 名负有责任
的领导干部诫勉谈话。

九、全省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和环境
风险突出问题。省住建厅对全省生活
垃圾处理工作重视不够、部署推进不
力 、监 督 指 导 不 到 位 。 截 至 2017 年 8
月，全省 55 个生活垃圾处理场中有 30
个未达到国家无害化等级评价标准。
2016 年 6 月，省住建厅虚报 2015 年度城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实际的
59.54%虚假提高到 84.70%，以数字掩盖
问题；全省 33 处老旧垃圾处理场有 20
处未按要求完成改造；非正规垃圾堆放
点 1184 个，漂浮垃圾 30 处；全省有 48 座
城市生活垃圾场渗滤液处理设施不完
善，截至 2017 年 4 月，尚有 36 座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场未完成整改。长春市、吉
林市、白山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严
重污染环境。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时任长春
市副市长王学战（退休，与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并案处理）开除党籍处分，按正
科级重新确定退休待遇；给予时任省住
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袁忠凯（退休）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省政府参事
秦 福 义（时 任 省 住 建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王库（时任白山市副市长），时
任长春市市容环卫局局长韩志斌（退
休），时任白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郁家林（退休）等 4 人党内警告处分；分
别给予时任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甘茂
东，吉林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
会主任委员高树祥（时任吉林市龙潭区
副区长）等 2 人政务记过处分；对 1 名负
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诫勉谈话。

十、松原市生活垃圾随意处置，污
染严重问题。2013 年 4 月、2014 年 3 月，
因异味扰民严重，松原市江南、江北垃
圾处理场先后被迫停止运行。2014 年
3 月，松原市政府、松原市市容局违规租
用土地作为生活垃圾临时填埋场，由于
防渗处理不到位，导致垃圾渗滤液渗入
地下，严重污染环境。2017 年 8 月，松
原市政府对生活垃圾临时填埋场的污
染问题整改处置不力，造成渗滤液二次
污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省生
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韩良（时任
松原市副市长），松原市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晓君（时任松原市市
容局党组书记、局长），松原市人大农业
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曲平（时任松原市
市容局局长），松原市市容局垃圾无害
化处理管理科科长陈晓春（时任松原市
垃圾无害化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经理），松原市市容局科
员赵春雨（时任松原市垃圾无害化处理
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等 5 人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民进松原市委副主委、松原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锐（时任
民进松原市委副主委、松原市市容局副
局长）政务记过处分。

十一、燃煤锅炉污染整治不力，冬
季排放问题突出。

1.2014 年至 2017 年，原省质监局未
有效执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吉林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细则》，全省质监部门违规注册审批

新 增 每 小 时 10 蒸 吨 以 下 燃 煤 小 锅 炉
1570 台 ，截 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吉 林
市、白山市、延边州违规注册审批新增
每小时 10 蒸吨以下燃煤小锅炉尚未整
改到位。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市场监
督管理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继武（时
任省质监局副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分别给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郭忠强（时任省质监局副局
长），时任吉林市质监局局长游占明，时
任白山市质监局局长黄春海，敦化市委
书记刘岩智（时任延边州质监局局长）
等 4人党内警告处分。

2.原省环保厅推进燃煤锅炉污染
治 理 和 升 级 改 造 不 力 ，截 至 2017 年 8
月，全省尚有 737 台每小时 20 蒸吨以上
非电燃煤锅炉未完成除尘改造。全省
锅炉排放指标严重超标企业主要集中
在长春市、吉林市、松原市，并且上述 3
个地区污染物抽测不达标、尚未完成 20
蒸吨以上非电燃煤锅炉脱硫、除尘升级
改造的锅炉数量较多。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时任
吉林市环保局局长于仲秋，时任松原市
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房华等 3 人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孙铁

（时任省环保厅副厅长）政务记过处分。
十二、执行落后产能淘汰政策弄虚

作假问题。2012 年 9 月、2015 年 7 月，省
工信厅、磐石市政府在明知吉林恒联精
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不符合铸造用生
铁企业认定申报条件的情况下，违规通
过该公司铸造用生铁企业认定初审、复
核并报国家工信部，致使该公司通过国
家工信部铸造用生铁企业认定，该公司
落后产能未被淘汰。2012 年 10 月，吉
林市工信局、磐石市经济局违规为该公
司改建 450 立方米高炉生产钢铁项目
备案。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时任
省工信厅副厅长张毅（退休），时任省工
信厅原材料工业处处长申建东（退休）
党内警告处分；分别对 4 名负有责任的
领导干部诫勉谈话。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通报的典
型案例为镜鉴，吸取深刻教训，清醒认
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和 面 临 的 压 力 ，严 守 纪 律 规 矩 ；要
举一反三，准确把握我省生态环境保
护 重 点 领 域 、要 害 部 位 和 关 键 环 节 ，
忠 诚 履 行 党 和 人 民 赋 予 的 权 力 和 职
责；要敢于担当，严格监督执法，严厉
整 治 打 击 各 类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 全 省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要 切 实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特别是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重 大 政
治 责 任 ，坚 决 落 实 环 境 保 护“ 党 政 同
责”“一岗双责”要求，坚决落实生态文
明重大部署和生态保护重要任务，坚决
打好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违 纪 违 法 问 题 和 失 职
渎 职 行 为 ，严 肃 追 究 有 关 地 方 、部 门
和 单 位 以 及 有 关 党 政 领导干部的责
任，持续形成警示震慑，为我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19 年 4月 22日


